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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諶韻宇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66　分機：6256
傳真：(02)8590-6069
電子郵件：lc9402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219622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校函請本部釋示居家服務督導員（以下稱居督員）

資格認定及貴校「銀髮產業管理系」得否採認居督員資格

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7月19日臺教技(一)字第1120071033號函

辦理，兼復貴校112年7月3日朝管（銀）字第1120001551號

函。

二、本部為落實長照人員專業責任及提升照顧品質，於111年9

月2日衛部顧字第1111961702號公告修正「長期照顧服務人

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」其中第2條附件1規範居

督員應具資格第2點：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、醫學、護

理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、營養、藥學、公共衛生、老人

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系、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」。先予

敘明。

三、有關貴校函詢銀髮產業管理系得否採認為居督員資格一

事，本部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20179888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9/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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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為確保居督員具有基本職能掌理居家機構提供穩定之居

家服務品質，以保障長照需求者接受服務之權益，本部

前於108年7月17日衛部顧字第1081962033號函及111年12

月23日衛部顧字第1111962087號函知地方政府，有關居

督員資格之認列方式，係參考教育部「大專校院學科標

準分類（以下稱分類系統）」所列「醫藥衛生及社會福

利領域－社會福利學門－老年人及失能成人照顧學類」

（即教育部統計處審認該科系學習學分50%以上之主要細

學類）予以認列。

(二)惟本部前於106年12月20日衛部照字第1060135638號函知

地方政府照顧管理人員進用資格，並附件「老人照顧相

關科系之相關大專院校名單（教育部提供）」1份，供地

方政府參考辦理，貴校銀髮產業管理系已列入其中。

(三)另，教育部函知本部，貴校已提出申請調整該科系學科

標準分類之主要細學類為「09211老年照顧服務細學類」

並說明細學類變更係自變更當下所屬學年度起算，分類

系統更新時間係為每年2月份（即該部將於113年公告112

學年度課程資訊）。

(四)綜上，查本部於106年12月20日業將旨揭科系列入老人照

顧相關科系名單，且教育部亦同意自112學年度起，貴校

銀髮產業管理系之主要細學類調整為「09211老年照顧服

務細學類」，爰本部同意採認貴校畢業自106年度(含)以

後之畢業生得符合居督員資格，另畢業於106學年度以前

已取得居督員資格者，得繼續保有相關資格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地方政府，如後續該校銀髮產業管理系畢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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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生欲申請核發長照服務人員證明文件時，得依前開原則

辦理。

正本：朝陽科技大學
副本：教育部、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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